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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合同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和确保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的各项业务活动的顺

利开展，加强协议合同管理，保障基金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适用于本管理制度的协议合同是： 

（一）基金会与企事业单位、社团组织、及个人订立的含有权利义务关系内容的各类协议合

同及其附件（含有关补充协议、意向书、备忘录），包括受赠合同（对基金会）、捐赠合同（基

金会对外）、委托理财合同、采购合同。 

（二）基金会为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而签署的各类协议、合同、条约等合同性法律文件。 

第三条  受赠合同的起草与订立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要求及本制度的有关规

定，遵循“平等、自愿、公平”的原则，一般由基金会统一提供范文，然后经由该项目的捐

赠方与基金会、项目执行方协商起草。 

第四条 合同的审查与责任 

（一）受赠协议合同范文经由基金会法务审核，原则上应依照范文的框架起草。 

（二）对受赠协议合同范文有重大修改的地方，应秉承协商沟通的原则，将捐赠方与基金会、

项目执行方三方意见统一，并达成共识。在签订之前，须经法务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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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为实现基金会资金保值增值而签署的各类协议、合同等，应将待审查的合同草本及相

关材料，如：批复、函电、可行性分析报告、以及必要的情况说明等，送法务审核。 

第五条 合同的签订 

（一）在签订合同时，需加盖基金会公章，法人代表（理事长）或其授权人在合同文本指定

位置上签署。 

（二）如需补充协议或变更、解除合同，捐赠方应向基金会呈递书面申请，经法务审核，通

过并加盖基金会公章方可生效。 

第六条 合同的履行 

（一）合同依法签订后，即具有法律约束力。捐赠方、基金会及项目执行方以及相关人员应

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； 

（二）加强合同履行全过程的跟踪管理，防止发生纠纷； 

（三）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果由于项目执行方和经办人的过错造成基金会单方面违约、从而

酿成纠纷的，应由项目执行方和经办人负责，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； 

（四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出现纠纷，应当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，通过双方协商或调解解决，

并应及时通报法律事务部并做好处理纠纷的有关准备。如协商达不成，可诉诸法律； 

第七条 合同保管工作适用于《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档案管理制度》的规定。 

第八条 合同文本达到二页以上的须加盖骑缝章。 

第九条 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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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所有。 

 


